
數位發展部數位產業署 

114年電子簽章解決方案服務能量登錄申請須知 

一、目的 

數位發展部數位產業署(以下簡稱數產署)為健全臺灣電子簽章發展環境，特

規劃建立電子簽章解決方案服務能量登錄機制，期透過登錄機制，盤點國內

電子簽章技術服務能量，建構國內電子簽章產業地圖，以擴大產業服務與規

模，加速並提升產業價值與競爭力。 

二、定義 

本能量登錄中所稱之電子簽章，係指依附於電子文件並與其相關連，用以辨

識及確認電子文件簽署人身分、資格及電子文件真偽者（電子簽章法第2條

第1項第2款）。而電子簽章解決方案服務係指提供電子簽章簽署技術及流程

之服務。 

三、申請資格 

依法登記成立之獨資、合夥、有限合夥事業、公司或財團法人。 

四、申請文件 

應檢附下列文件各1式，將檔案以電子郵件寄送至聯絡人信箱，並將紙本1式1

份寄送至106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2段216號22樓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

進會 科技法律研究所 翁嘉璟小姐收。並請於信封上註明「電子簽章解決方

案服務能量登錄申請」字樣及公司全名。 

（一）申請表暨切結書（格式如附錄2）。 

（二）申請計畫書（格式如附錄3）。 

（三）申請計畫書佐證附件： 

1. 依法登記成立之證明文件影本（如：商業登記、公司登記等相關文

件）。 

2. 申請機構專任人員、資安及個資保護人員簡歷及相關證照證書影

本。 

3. 通過個資保護與資安稽核或驗證之證書影本。 

4. 電子簽章解決方案服務實績證明文件影本。 

5. 電子簽章解決方案服務之服務條款。 

6. 最近一期之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之繳款書或無違章欠稅證明、資產

負債表及綜合損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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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電子簽章解決方案服務能量登錄作業流程 

申請機構 能量登錄執行單位/數產署 說明 

   

 

申請機構備齊申請文件提出

申請。 

 

 

 

資格審查： 

執行單位依申請文件進行資

格初審，若資料有缺漏，通

知申請機構補件。 

 

 

 

內容審查： 

資格審查通過後，邀集專家

學者組成審議會進行內容審

查。 

 

 

數產署函知審查結果，並將

通過審查者登錄於網站。未

通過審查者，雖不予登錄，

但仍可依審查意見修正後再

次申請。 

 

數產署得就登錄機構之實際

執行情況，於必要時進行查

訪。 

 

 

 

 

登錄效期為 2 年 1 期，期滿

前 3 個月內至屆滿後 1 個月

內，登錄機構得申請展延 1

次(2年)。 

 

 

 

送件申請 

補正 

登錄 

追蹤管理 

屆期前通知 

受理申請 

有缺漏 
 

資格

審查 

無

缺

漏 

 
內容

審查 

通

過 

不通過 

不予登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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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登錄服務項目： 

1. 類別：電子簽章服務 

1.1 項目：電子簽章解決方案服務項目 

七、審議會之組成 

數產署召開主持，並委由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聘請專家、學者擔任審查

委員，共同組成審查會議。 

八、審議會之任務 

(一)審查電子簽章解決方案服務能量登錄申請文件之內容： 

1.申請機構執行及管理電子簽章解決方案服務之能力。 

2.申請機構人力配置與素質。 

3.申請機構提供電子簽章解決方案服務之個案實績。 

4.申請機構財務健全程度。 

(二)審查標準之研議及調整。 

(三)其他需經會議審查事項之研議。 

九、資格審查 

由電子簽章解決方案服務能量登錄執行單位(下簡稱能量登錄執行單位)進行

申請文件之資格審查，發現資料不全者，通知申請機構限期補正，申請資格

及資料皆符合規定者，則逕送審議會進行內容審查。 

十、內容審查 

由數產署主持召開審議會，並通知申請機構簡報及答詢。審查後決議包括： 

(一)通過審查：數產署函知申請機構審查結果，並登錄於網站。 

(二)未通過審查：數產署函知申請機構審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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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審查標準 

(一)資格審查重點 

申請

資格 
⚫ 依法登記成立之獨資、合夥、有限合夥事業、公司或財團法人。 

(二)內容審查重點 

服務

執行

與管

理能

力 

⚫ 能敘明電子簽章解決方案運作流程、所採用之技術及能否符合

當時可合理期待之水準。 

⚫ 針對電子簽章解決方案，建立個資保護及資安管理體系，定期

稽核或驗證，且有適當佐證。  

⚫ 會計作業程序與制度  

⚫ 專案管理辦法  

⚫ 人事制度 

人力

配置

與素

質 

⚫ 專任人員至少2人(具電子簽章技術服務業從業經驗)，專任人員

亦可擔任專責資安、個資管理人員。 

⚫ 專責資安管理人員至少1人，檢附具備公信力單位核發之資安證照作

為證明。 

⚫ 專責個資管理人員至少1人，檢附具備公信力單位核發之個資證照作

為證明。 

實 績 
⚫ 列舉近2年內主導或參與完成電子簽章解決方案相關產品、服務或系

統建置之對外具體實績，且有適當佐證。 

財務狀

況 

⚫ 公司財務健全，淨值不為負值。 

⚫ 若公司連續2年以上虧損，須撰寫「財務改善說明書」，說明虧損原

因及改善方式。 

⚫ 申請登錄公司無積欠納稅情事，若無法提供最近一期之營利事業所
得稅申報之繳款書，須提供無違章欠稅證明。 

⚫ 新創未滿1年之公司以最近一期「營業稅申報書」、「勞保繳費清單
之投保人數」及「納稅義務人違章欠稅查復表」替代報稅財務報
表。 

十二、登錄有效期間與展延申請 

登錄有效期間以2年為1期，每期屆滿得申請展延1次(2年)。期滿前3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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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至屆滿後1個月內，登錄機構得提出展延申請。登錄機構欲申請展延

者，應以書面方式提出申請，數產署得以書面審查或召開審議會方式決

定延展與否，並函知審查結果。 

十三、基本資料變更 

登錄機構之負責人、連絡窗口、電話及傳真等基本資料如有變動，應以

書面方式，檢附變更後之基本資料，通知數產署及能量登錄執行單位。 

十四、公告登錄相關資料 

相關辦法、申請文件及登錄機構之相關資料，請參閱數產署網站。 

十五、追蹤管理 

(一)數產署得針對登錄機構之實際執行情況，於必要時進行查訪。 

(二)若登錄機構組織內部發生重大變化，足以影響登錄內容時，應主

動以書面方式通知數產署及能量登錄執行單位。 

十六、註銷條件 

經查證或查訪確定有下列行為，數產署將函知登錄機構限期改善，

如仍未改善，將註銷其登錄資格。 

(一)偽造申請文件、有違法或不當行為造成民眾或公共利益之危害，或

損及主管機關認證之公信力等情事，或情節重大經各中央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查核屬實者。 

(二) 出現重大爭議糾紛影響社會形象或民眾觀感，執行單位得組成審查

會審查，經審查委員多數決同意註銷其通過資格者。 

十七、註銷罰則 

經註銷登錄之業者，2年內不得再提出電子簽章解決方案服務能量登錄

之申請。 

十八、申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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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錄機構對前述追蹤管理、註銷資格之認定有疑義，得敘明理由以書面

方式向能量登錄執行單位提出申訴申請。由數產署審議申訴理由後作成

決定，並函知登錄機構申訴結果。 

十九、其他 

本須知如有未盡事宜，依數位發展部數位產業署數位服務機構能量登錄

作業要點辦理。 

 


